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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11 号）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公租房管理办法（试行）

精河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

初审（3 天）

初审通过

公示（7 天）
初审不通过

审核（3 天）

审核通过

公示（7 天）
审核不通过

进入轮候库 房屋分配

签订租赁合同 缴纳租金

年审

续签合同

房屋维修房屋检查

不通过

社区（村队）乡镇

场制定分配方案，
并向社会公布，内
容 包 括 房 源 的 位

置、数量、户型、
面积、租金标准，
供应对象范围等内

容。
分配应采用全程公
开、透明操作、现

场抽签或摇号等的
方式进行，并邀请
监督部门、新闻媒

体等参加，分配结
果应及时向社会公
布。

申请人对审核结

果有异议，可以向

社区（村队）、乡

镇场或县住建局

申请复审，复审单

位应当会同有关

部门进行复核，并

在 15 个工作日内

将复核结果书面

告知申请人。

通过腾退

社区（村队）乡镇场进

行资格确认审核。

保障对象为住房困
难的城镇低保、低
收入家庭，中等偏
下收入家庭，新就
业无房职工和在城
镇稳定就业外来务
工人员。将新入职
大学生、引进人才、
便民警务站工作人
员、环卫工人、公
交司机、家政服务
从业人员、退役军
人、计划生育失独
家庭、新市民等新
就业无房职工和在
城镇稳定就业外来
务工人员纳入保障
范围。

资料齐全，社区

（村队）受理窗口

受理，并对申请人

信息及材料进行

初审，提出初审意

见。注：受理社区

（村队）通过函查

的方式报送相关

部门核实申请人

申请信息及材料。

轮候期间，申请家

庭的收入、人口、

住房等情况发生

变化的，申请人应

当及时告知管理

单位，经审核后，

社区（村队）乡镇

场应对变更情况

进行变更登记。不

再符合住房保障

申请条件的，取消

住房保障资格。

社区（村队）乡镇

场应对保障对象

家庭人口、住房和

经济状况变化情

况，及时调整保障

方式、保障标准

等。


